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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会 — 第 40 届会议 

法律委员会 

议程项目 40：需法律委员会审议的其他议题 1 

关于推动《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》（《1999 年蒙特利尔公约》）的进展 

（由国际航空运输协会（IATA）提交） 

执行摘要 

1999 年《蒙特利尔公约》（MC99）标志着对于国际航空运输期间承运人责任引入了一种现代、

公平和有效的制度。它为乘客、托运人、承运人和国家带来了显著好处。国际航空运输协会

（IATA）一直大力倡导《蒙特利尔公约》，支持国际民航组织（ICAO）直接向各国宣传《蒙特利尔

公约》的实际益处，并参加各种区域论坛。 

目前，有 136 个缔约方加入了《蒙特利尔公约》，覆盖各国之间 98%以上的运输量。自 2016 年

第 39 届大会（A39）以来，又有 14 个国家成为缔约方，包括印度尼西亚、斯里兰卡、俄罗斯、泰国

和越南等几个主要航空市场。 

鉴于《蒙特利尔公约》已覆盖几乎所有的国际空运量，IATA 正将其宣传重点放在批准其他多边

航空法律文书上。尽管如此，我们鼓励 ICAO 继续支持尚未批准的 58 个国家成为缔约方，使它们获

得《公约》带来的好处，从而使单一的普遍责任制度成为现实。  

最后，本文提供了相关数据来证明，当政府和行业共同制定有效且平衡的监管以实现明确目标

时，它们可以取得怎样的成果。 

行动：鉴于上述益处并根据国际民航组织大会 A39-9 号决议，IATA 恳请大会： 

a) 注意到自 2016 年第 39 届大会以来在缔约方数量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；和 

b) 请求 ICAO 提供必要支持，使所有剩余成员国能够尽早批准《蒙特利尔公约》。 

战略目标： 本工作文件涉及的战略目标：经济发展。 

财务影响： 不适用。 

参考文件： Doc 10075 号文件：《大会有效决议》（截至 2016 年 10 月 6 日）（A39-9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中文、阿拉伯文、英文、法文、俄文和西班牙文版本由IATA提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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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引言 

1.1 2003 年 11 月 4 日生效的《1999 年蒙特利尔公约》建立了与国际航空运输有关的现代责任制

度。《公约》列出了在乘客死亡、受伤、延误或行李和货物发生延误、损坏或遗失的情况下，与承运

人责任相关的规则。 

1.2 《公约》旨在建立普遍责任制度，取代早先的《1929 年华沙公约》及其修订议定书（统称

“华沙体系”）。目前《蒙特利尔公约》有 136 个缔约方（135 个国家加上作为一个经济体的欧盟），

覆盖 98%以上的航空运输量。  

1.3 在过去 20 年中，IATA 一直支持 ICAO 倡导各国通过国家、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活动成为《蒙

特利尔公约》的缔约方。通过与成员承运人和伙伴协会合作，IATA 与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举办了众

多会议和研讨会，介绍《公约》的益处。在区域层面，IATA 与各民用航空委员会接触沟通，而在全球

范围内，IATA 邀请总干事参与各种演讲和会议，促进这一重要航空法律文书的批准。 

1.4 自 2016 年第 39 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以来，上述努力已促使 14 个国家成为《蒙特利尔公约》

缔约方（如表 1 所示），其中包括几个重要的航空市场，如印度尼西亚、俄罗斯、斯里兰卡、泰国和

越南。IATA 对表中列出的所有国家表示赞赏。 

1.5 鉴于《蒙特利尔公约》已覆盖几乎所有的国际空运量，IATA 已经结束了促进批准《蒙特利

尔公约》的宣传行动，集中精力推动其他航空法律文书。然而，仍有 58 个国家尚未加入《蒙特利尔公

约》并从中受益，导致没有能够按照设立《蒙特利尔公约》时设想的那样实施单一、普遍的责任制度。

其余这些国家的批准将确保所有乘客和托运人在任何行程下都受到《蒙特利尔公约》的保护。 

2. 背景 

2.1 只有当所有 ICAO 缔约国成为《蒙特利尔公约》的缔约方时，《蒙特利尔公约》的益处才会

最大化。其主要好处如下： 

2.2 对乘客而言 —《蒙特利尔公约》取代了华沙制度下最高仅为 12 000 美元的死伤赔偿责任限制。

《蒙特利尔公约》允许在没有过失或没有过失证据的情况下索赔高达 113,100 特别提款权（截至 2019 年

5 月约合 157,000 美元）。此外可以要求超过这一数额的损害赔偿，而且证明承运人没有疏忽的责任落

在承运人身上。《蒙特利尔公约》还引入了对消费者友好的条款，例如允许乘客从范围更广的司法管

辖区内进行选择并提出索赔，可以要求承运人向受害者支付预付赔偿金。最后，国际民航组织每五（5）
年审查一次责任限额，以确保《蒙特利尔公约》将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在内。 

2.3 对托运人而言 — 航空货运连接起世界贸易，按价值计算占到全球贸易的 35%。诸如医疗用

品、零部件和新鲜农产品等高价值、时间敏感型货物均使用航空货运。在华沙制度下，纸质航空货运

单必须与货物一起运输，承运人才能享受责任限额。《蒙特利尔公约》允许使用电子运输单据，这样

可以更快、更准确、更安全地运送货物。省去大量印刷文件也会带来环境效益。 

 



 - 3 - A40-WP/293 
LE/8 
 

2.4 对承运人而言 — 虽然大多数航空市场已经是《蒙特利尔公约》的缔约方，但仍有 58 个国家

亟待批准。这意味着目前存在的仍是一张不完整的责任制度版图。这对于确定在事故或事件中适用哪

种制度时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，并使索赔处理变得复杂。只有当所有国家加入《公约》时，才能解决

这个问题。 

表 1 — 第 39 届大会以来与《蒙特利尔公约》相关的存款行为清单 

国家 存款日期 存款类型 

斯里兰卡 2018 年 11 月 19 日 加入 
尼泊尔 2018 年 10 月 16 日 加入 
越南 2018 年 9 月 27 日 加入 
突尼斯 2018 年 9 月 21 日 加入 
加纳 2018 年 6 月 4 日 批准 
尼日尔 2018 年 1 月 31 日 批准 
乌干达 2017 年 11 月 28 日 批准 
苏丹 2017 年 8 月 18 日 批准 
泰国 2017 年 8 月 3 日 加入 
乍得 2017 年 7 月 12 日 加入 
俄罗斯联邦 2017 年 6 月 22 日 加入 
印度尼西亚 2017 年 3 月 20 日 加入 
毛里求斯 2017 年 2 月 2 日 批准 
斯威士兰 2016 年 11 月 23 日 批准 

2.5 《蒙特利尔公约》是良好监管做法的优秀范例。业界积极参与到了意见征询及公约文本的起

草过程中，目的是为了实现明确的监管目标。这向人们展示了国家和行业共同努力可以取得的成果。 

2.6 根据 IATA 经济数据，自 2011 年以来，《蒙特利尔公约》所覆盖的全球客运比例已从 86%上

升至 98%。现在，每年有额外 3.9 亿名乘客得到了更好的保护。此外，双边贸易额中已有超过 6,000 亿

美元的货运可以使用电子运输单据，如电子航空货运单。电子运输单据的使用加快了运输速度。因此，

《蒙特利尔公约》对于各国而言是一项无成本支出的消费者保护和贸易便利化措施。 

 

— 完 — 


